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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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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 13.10B條發出。 

 

以下文件乃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頁登載，

僅供參閱。 

 

1.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延長使用閒置募集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公告》 

2.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延長使用閒置募

集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核查意見》 

 

承董事會命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曾慶洪 

董事長 

 

中國廣州，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曾慶洪和馮興亞，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小沐、丁宏祥、

管大源及鄧蕾，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福全、肖勝方、王克勤及宋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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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银行可转让大额存单。 

●投资金额：计划使用不超过 6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决策程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51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17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01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753,390,254 股新股(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50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8,250.00 万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1,750.00 万元，已由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席主承

销商中金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汇入到本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开设的账号为 15000090705899募集资金人民币专户账户内。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706 号鉴证报告。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本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806,568,676.61 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26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 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办理银行可转让大额存单业务，合计金额 119,000 万

元。2023 年 5月 24 日，经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的节余募集资金 90,613.89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据此，公司对上述产

品进行了部分赎回，收回本金 59,000万元，剩余 60,000万元将于近期到期；经

公司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51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17 次

会议审议批准，拟将上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期限延长 12 个月。基本情

况如下： 

（一）现金管理目的 

 本次拟通过延长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益，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适当的投资回报。 

（二）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为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并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公司

选择安全性高的银行可转让大额存单作为本次现金管理的产品。 

（三）现金管理的额度及有效期 

计划延长使用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

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延长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

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且已履行规定的

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的用途，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在专户下为

闲置募集资金存放大额存单等存款产品开设专用结算子账户，确保募集资金不

出专户，并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做好信息披露。 

（二）公司将选择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具有良好资质、征信高的金融机

构作为受托方，同时选择安全性高的银行可转让大额存单作为本次现金管理的产

品，风险可控。 

（三）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广州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独立董事、监事

会有权对公司资金使用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审议程序 

2023年 10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51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 1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

长 12 个月期限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监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有效控制风险和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依法获得收益，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且审批程序合法合规，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以上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有利于公司提高闲置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且该事项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监事一致通过以上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金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事项已经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规定。 

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

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

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6日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金公司”）作为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集团”或“公司”）2017 年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定，就广汽集团延长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01 号文）核准，广汽集团向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753,390,254 股新股（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8,250.00 万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1,750.00 万元，已由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席主承销

商中金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汇入到广汽集团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开设的账号为 15000090705899 募集资金人民币专户账户内。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706 号鉴证报告。 

 

二、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广汽集团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26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

事会第 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广汽集团将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2022 年 10 月 28 日，广汽集团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及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办理银行可转让大额存单业务，合计金额 119,000

万元。2023 年 5 月 24 日，经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的节余募集资金 90,613.8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据此，广汽集团对上述

产品进行了部分赎回，收回本金 59,000 万元，剩余 60,000 万元将于近期到期；

经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51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17 次

会议审议批准，拟将上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期限延长 12 个月。 

（一）现金管理目的 

本次拟通过延长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益，增加投资收益，为广汽集团及股东获取适当的投资回报。 

（二）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为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并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公司选

择安全性高的银行可转让大额存单作为本次现金管理的产品。 

（三）现金管理的额度及有效期 

计划延长使用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

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延长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

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且已履行规定的

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的用途，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在专户下为

闲置募集资金存放大额存单等存款产品开设专用结算子账户，确保募集资金不

出专户，并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做好信息披露。 

（二）公司将选择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具有良好资质、征信高的金融

机构作为受托方，同时选择安全性高的银行可转让大额存单作为本次现金管理

的产品，风险可控。 

（三）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独

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资金使用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审议程序 

2023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51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 1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延

长 12 个月期限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事项已经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规定。 



 

 

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

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

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